
解釋字號 釋字第25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9年03⽉02⽇

解釋爭點 辦理強執注意事項關於拍賣通知書應記載債權⼈得聲明照前拍底
價承受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司法院七⼗⼀年⼗⽉⼗八⽇修正發布之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

⾏注意事項，其中第五⼗則(五)關於拍賣不動產期⽇通知書，應

記載：「於再⾏拍賣期⽇前，債權⼈聲明願負擔再⾏拍賣之費⽤

者，仍得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之」之規定，係依強制執⾏

法第九⼗⼀條及第九⼗⼆條意旨所為，乃在求⼈⺠權利之從速實

現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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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司法⾏政機關所發司法⾏政上之命令，如經法官於裁判上引

⽤者，當事⼈得聲請本院⼤法官會議解釋，業經本院以釋字第⼆

⼀六號解釋在案，前開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，係司法

⾏政機關所發之司法⾏政上注意命令，既經法官於裁判上引⽤，

依上述解釋意旨，在程序上應予受理。

　　強制執⾏法第九⼗⼀條規定：「拍賣之不動產，無⼈應買或

應買⼈所出之最⾼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，⽽債權⼈願承受者，執

⾏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，將不動產交債權⼈承受，

並發給權利移轉證書，其不願承受或依法不得承受者，由執⾏法

院定期再⾏拍賣」。「依前項規定再⾏拍賣時，執⾏法院應酌減

拍賣最低價額，酌減數額不得逾百分之⼆⼗」。同法第九⼗⼆條

規定：「再⾏拍賣期⽇，無⼈應買或應買⼈所出之最⾼價，未達

於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者，準⽤前條之規定；如再⾏拍賣，其酌

減數額，不得逾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百分之⼆⼗」。依上述規

定，再⾏拍賣期⽇最低價額，應較前次拍賣最低價額為低。

　　司法院七⼗⼀年⼗⽉⼗八⽇修正發布之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

⾏注意事項，其中第五⼗則(五)關於拍賣不動產期⽇通知書，應

記載：「於再⾏拍賣期⽇前，債權⼈聲明願負擔再⾏拍賣之費⽤

者，仍得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之」之規定，即係因在通常

情形，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，恆較再⾏拍賣之價額為⾼，符合上

開法律意旨，乃在求債權⼈權利之從速實現，並兼顧債務⼈之利

益，與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本旨，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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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前開規定，於兩次拍賣期⽇相距不久，⽽再⾏拍賣期⽇前，

物價平穩之通常情形下，固無不妥，惟物價於此期間內如⼤幅上

漲，若不另⾏估價拍賣，⼜無承受之確定期間，即難免有承受價

額較市價偏低之可能，有關法令，⾃應斟酌此項異常狀況檢討修

正，併此說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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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鄭健才 

⼀、關於程序⽅⾯ 
（⼀）司法院七⼗⼀年⼗⽉⼗八⽇發布之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
注意事項，係法院⾏政之有監督權者對於被監督之⼈員，依法院
組織法第⼀百⼗⼆條第⼀款（修正後之號次）所為「發命令使之
注意」之⼀種內部處分。此種內部處分，依同法第⼀百⼗四條規
定，不影響審判權之⾏使。故本院釋字第⼆⼀六號解釋謂：「司
法⾏政機關所發司法⾏政上之命令，如涉及審判上之法律⾒解，
僅供法官參考，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亦不受其拘束。」雖該號解
釋⼜有：「惟如經法官於裁判上引⽤者，當事⼈即得依司法院⼤
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聲請解釋。」等語；然此
係指涉及審判上法律⾒解」之司法⾏政命令（實為稱為「函」之
公文），⺒脫離上述「有監督權者對於被監督之⼈員」之內部關
係者⽽⾔。此觀該號解釋作為違憲審查對象之前司法⾏政部六⼗
五年⼗⼀⽉⼗五⽇台（六五）函⺠字第○九九八⼆號函，原為該
部答復⾏政院秘書處交議案件通知單⽽發，並副知財政部，轉由
海關據以⾏使權利之情形甚明。與上述純屬內部參考性質之注意
事項，並不完全相同。 
（⼆）任何規範（法律或命令），必須先有「違憲能⼒」，然後
始有受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違憲審查之適
格。⽽規範之「違憲能⼒」，則以規範有形式上之拘束⼒為前
提。前開注意事項，既僅具內部參考之作⽤，並無形式上之拘束
⼒，更無實質上是否因合憲⽽有效或因違憲⽽無效之可⾔。法官
在具體個案經由當事⼈之法律辯論⽽產⽣之法律⾒解，與此注意
事項之規定，倘屬相同，非因該規定為有效之故；倘屬不同，亦
非因該規定為無效之故。⼤法官會議如將此本無形式上拘束⼒，
亦即本無「違憲能⼒」之注意事項，作為違憲審查之對象，⽽欲
於認其合憲時宣告為有效，於認其違憲時宣告為無效。則名為審
查規範是否違憲，實為審查法官之法律⾒解是否違憲。依⽬前訴
訟制度，⼤法官會議並非審級制度內之上級審（此規制迄未經解
釋為違憲，故應推定為合憲），如在程序上過分擴張⾏使違憲審
查權，付出之代價非他，⽽係司法體系⾃我否定審級制度之社會
價值。即使認為有使⼤法官會議審查法官之法律⾒解是否違憲之



必要，亦須在根本上從改變現⾏審級制度或另設與審級合轍之
「憲法訴願」之類制度著⼿。既不改變現⾏審級制度或另設其他
完整制度，⽽⼜無視現⾏審級制度之存在，在制度之外作「超審
級」之法律審，是為「司法之外另有司法」；非僅鬆動權⼒分配
之基本結構，抑亦強使⼈⺠忍受「司法權重複⾏使」，⽽造成⼈
⺠之額外負擔。 
（三）就本件聲請⼈聲請解釋之內容⾔，僅屬「再⾏拍賣期⽇，
債權⼈得否仍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」之⾒解之爭，初未涉
及憲法層⾯之問題；頂多屬於「統⼀解釋」之範圍⽽⺒。惟其因
受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之限制，不得逕⾃聲請「統⼀解
釋」，乃轉⽽依同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聲請「憲法解
釋」。意謂法院就上述⾒解之爭，採肯定說，係侵害其憲法所保
障之財產權。殊不知涉及財產權爭執之事件，雙⽅當事⼈利害相
反，裁判無論採肯定說或否定說，均必利於此者害於彼。若主張
有害於彼，即得聲請「憲法解釋」，世尚有不屬「憲法解釋」對
象之裁判乎？⽽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，亦必先有財產權現實的存
在，始有保障之可⾔。本件聲請⼈係以「如採否定說再⾏拍賣
（即不得由債權⼈承受）可多得價⾦」之條件，主張其有多受清
償之財產權。既非現實的存在，⽽祇出之於假設，⼜豈為憲法保
障之客體？無怪本件通過之「合憲」解釋，祇在強制執⾏法之立
法理由層⾯，作出「合法」之闡釋；⽽於何以「合法」即為「合
憲」，則唯有惜⾔矣。 
（四）按命令合法或違法之條件與命令合憲或違憲之條件不同，
故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將命令之牴觸法律與牴觸憲法並舉。⽽有
「合法不等於合憲，違法不等於違憲」之意。如果法律本⾝違
憲，則執⾏該法律之命令雖屬合法仍為違憲，雖屬違法卻可能為
合憲。本件聲請⼈並未指陳強制執⾏法本⾝關於債權⼈承受之規
定為違憲，⽽本件通過之解釋，雖名為「憲法解釋」，實質內容
則降為「被視作命令之注意事項第五⼗則（五）關於再⾏拍賣期
⽇，債權⼈得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之規定，是否合法」之
解釋。亦即由「違憲審查」矮化為「違法審查」。姑無論「違法
審查」為現⾏憲法及法律規定所未有（參閱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
未如第⼀百七⼗⼀條設第⼆項「由司法院解釋」之規定，及司法
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三條、第四條之規定）；即在理論上對於命令
是否違法如有歧⾒，既有「統⼀解釋」途可資解決，⼤法官會議
本「司法⾃制」原則，亦殊無於「統⼀解釋」及「違憲審查」之
外，另創第三種「違法審查」之理由（參閱本院釋字第⼀五五號
解釋之理由書關於命令是否違法不屬解釋範圍之⾒解）。 
（五）綜上所述，本件不屬「憲法解釋」範圍。聲請⼈依據司法
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聲請為「憲法解釋」，與該款
規定之要件不合，應不受理。 

⼆、實體⽅⾯ 
（⼀）假定前開注意事項之規定，為具有形式上拘束⼒之「違憲
能⼒」，⼜假定「違憲審查」得矮化為「違法審查」。前開注意
事項之規定亦屬違法⽽非合法。此因拍賣程序中之債權⼈承受
權，相當於優先承買權，有排除他⼈競買之效果，與拍賣之本旨
相違。故強制執⾏法第九⼗⼀條第九⼗⼆條嚴格規定此種承受權



之發⽣條件為：「拍賣（或再⾏拍賣）之不動產，無⼈應買或應
買⼈所出之最⾼價未達拍賣（或再⾏拍賣）最低價額」。⽽注意
事項之規定，則將此種承受權，改於再⾏拍賣期⽇前即得發⽣。
既在再⾏拍賣期⽇前，「無⼈應買或應買⼈所出之最⾼價未達再
⾏拍賣最低價額」之條件，無從成就，⼜從何發⽣承受權？ 
（⼆）最⾼法院六⼗八年八⽉⼆⼗⼀⽇⺠事庭會議決議：「債權
⼈未於拍賣無⼈應買之當時承受，迨時經⼀年，情形變更以後，
始聲明照原定拍賣最低價額承受，⾃不宜准許。」⺒鎖定承受權
限於當次拍賣即時發⽣之特性。此與⺠法第⼀百五⼗六條要約
「即時拘束⼒」之理論，正相類似。⽽前開注意事項規定之承受
權，則因不具此特性，在審判上早⺒處於被否定之地位。 
（三）命令單純違法時，依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規定為無效。此
種無效之命令，由法律層次⾃⾏解決（包括「統⼀解釋」或由法
院依本院三⼗七年六⽉⼗五⽇院解字第四○⼀⼆號解釋逕認為無
效，不予適⽤），非可躍由憲法層次解決。若命令單純違憲或除
違法外⼜兼有違憲，始由憲法層次解決。此為法位階關係分合功
能之合理設計，亦為對於法律之應有尊重。本件注意事項之規
定，縱可認為命令，亦祇屬單純違法，儘有法律層次之解決途
徑。在憲法層次，無論如何，皆不能導出「命令合法即為命令合
憲，命令違法即為命令違憲」之實體結論來。 

不同意⾒書⼆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⼤法官 張特
⽣ 

⼀、本件應不受理，其理由如左： 
（⼀）法院⽤法錯誤，咎不在注意事項。 
本件聲請意旨係以聲請⼈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抵押之不動產，
經執⾏法院⼆次減價拍賣，因無⼈應買，或所出最⾼價未達拍賣
最低價額，⽽債權⼈復不願承受，經命強制管理中，聲請⼈再聲
請拍賣，執⾏法院第四次定期拍賣時，另⼀債權⼈台０公司於拍
賣期⽇實施拍賣前，聲明願負擔第四次拍賣之費⽤，請求依第三
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，聲請⼈聲明異議，經執⾏法院裁定駁
回，提起抗告，復經台灣⾼等法院七⼗五年度抗字第⼀三六三號
裁定引⽤「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五⼗則第（五）項
（原裁定依七⼗⼀年⼗⽉⼗八⽇修正前之號次列為第（六）款）
但書予以駁回，聲請⼈對該注意事項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聲
請解釋。 
按依強制執⾏法第九⼗五條規定，經⼆次減價拍賣⽽未拍定之不
動產，在強制管理中，得依債權⼈或債務⼈聲請，再減價或另⾏
估價拍賣，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五⼗三則第（⼀）
項所⽰意旨亦同，並無「債權⼈得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承受」之
明文，更無適⽤同注意事項第五⼗則第（五）項關於第⼀次減價
拍賣（即第⼆次拍賣）所為提⽰之餘地。本件聲請⼈之權利如受
有損害，亦屬原確定裁定適⽤「法規」錯誤之結果，⽽非上述注
意事項本⾝之缺陷所直接造成，如非法院⽤法錯誤，該注意事項



縱有⽋妥，亦不致對聲請⼈造成損害。 
（⼆）注意事項對於法院無拘束⼒。 
按我國司法⾏政監督機關在傳統上，每於重⼤法案制定或修正，
完成立法程序，公布施⾏時，因恐所屬司法機關對於新法內涵或
其立法意旨不盡瞭然，⽽致適⽤錯誤，乃邀請資深法曹或法學碩
彥，共同研商實施新法應⾏注意事項，並將研討結論，逐項列
述，送請所屬機關參考，現⾏辦理⺠、刑事訴訟案件應⾏注意事
項及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皆由此⽽來。此類注意事項
之作⽤，既在闡述法規之本旨，以供司法機關實務上之參考，⾃
當嚴守原有法條規範之範圍，不能任意擴張其意涵，越出原法條
規範之外，否則，即無參考價值，各級法院本於獨立審判之立
場，可不受其拘束，本院釋字第⼆⼀六號解釋⺒闡明此旨。最⾼
法院六⼗八年第⼗三次⺠事庭會議，關於不動產第⼆次拍賣時，
應否重新核定拍賣最低價額，以及另有債權⼈聲明願照原定第⼀
次拍賣最低價額承受，執⾏法院應否准許等問題，即曾作成與前
述注意事項不同之決議：「強制執⾏法雖僅規定於強制管理中，
得依聲請，另⾏估價拍賣，惟此係因繼續拍賣，通常時間上不致
久隔，⽽強制管理，為時較久，極易發⽣不動產價格之變動，故
有另⾏估價之必要。如停⽌拍賣，⺒達年餘，不動產價值⼜確⺒
上漲，其有另⾏估價之必要，與強制管理中並無不同，為保護當
事⼈之權益計，應解為拍賣程序因故停⽌，致原定之拍賣最低價
額顯與市價不相當時，得重新鑑價，核定拍賣最低之新價額，此
際該拍賣之不動產，事實上既確⺒上漲，⾃無再⾏減價之理，⽽
債權⼈未於拍賣無⼈應買之當時承受，迨時經⼀年，情事變更以
後，始聲明照原定拍賣最低價額承受，⾃不宜准許。」其時現⾏
注意事項第五⼗則第（五）項（當時列為第（六）項）但書即⺒
存在，⽽最⾼法院竟為相反之決議，⾜⾒其對法院並無拘束⼒。 
（三）「應⾏注意事項」並非強⾏規定。 
本件注意事項之名稱，雖有「應⾏」⼆字，然「應⾏注意」究非
「應⾏遵照」，不能因此⽽認係強⾏規定。注意事項之內容如符
法律規定，執⾏法院遵照實施，其所遵照者為法律⽽非注意事
項。如其內容越出法律規定範圍，執⾏法院依法⾏事，縱於「注
意事項」有違，亦不能認係違反「強⾏規定」。法院就具體事件
所為裁判，如認「注意事項」之⾒解，符合法律本旨⽽予引⽤，
當以之為⾃⼰確信之⾒解，⽽表現於裁判上，如竟以之為「法規
範」（指有法律上效⼒之規範，下同）⽽引為裁判依據，則為裁
判者之錯誤，⽽非「注意事項」之過咎。 
（四）「注意事項」與「應考須知」不同。 
「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」，顧名思義，顯為對於法院
辦理⺠事強制執⾏業務⼈員所為提⽰，屬於司法機關內部參考文
件，並不直接規範⼈⺠之權利義務，此與考試機關就特定類科之
考試所訂「應考須知」，於應考⼈之權利有直接影響者有所不
同，不能因本院釋字第⼆○五號解釋曾對「應考須知」之合憲與
否作成解釋，⽽謂本件亦應受理解釋。 
（五）受理解釋，欲抑反揚。 
本件多數意⾒認應受理解釋，無非以該注意事項對於各級法院在
「司法⾏政監督權威」籠罩下，有不容忽視之影響⼒，本件確定
裁定，即逕⾏引⽤注意事項為裁判依據，故仍有納入司法審查範



圍予以監控之必要。然受理解釋結果，如認為「注意事項」並不
違法違憲，無異肯定其有「法規範」之效⼒，反⾜以提昇其拘束
⼒之層次，形成欲抑反揚之效果，是猶為虎添翼，反增其猛。對
於⼈⺠權利之保障究竟為得為失，亦成疑問。如不予受理，從根
本上否定其拘束⼒，則不致衍⽣上述疑慮。 
（六）不鹹非鹽，不能強指為鹽。 
本件多數意⾒之解釋理由書⾸段表明其係承襲本院釋字第⼆⼀六
號解釋意旨⽽來，⽽該⼆⼀六號解釋文明⽰：「各機關依其職掌
就有關法規為釋⽰之⾏政命令，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固可予以引
⽤，但仍得依據法律，表⽰適當之不同⾒解，並不受其拘束，本
院釋字第⼀三七號解釋即係本此意旨；司法⾏政機關所發司法⾏
政上之命令，如涉及審判上之法律⾒解，僅供法官參考，法官於
審判案件時，亦不受其拘束。惟如經法官於裁判上引⽤者，當事
⼈即得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聲請解
釋。」 
按法律與道德同為社會規範，⼆者不同之處，在前者具有強制之
拘束⼒，後者則無。是故強制拘束⼒乃為「法規範」之特徵，此
猶鹹為鹽之特徵，甜為糖之特徵。無強制拘束⼒之法律⾒解，不
能認為「法規範」，此猶不鹹非鹽，不甜非糖焉。上述釋字第⼆
⼀六號解釋前文既認司法⾏政上之命令，如涉及審判上之法律⾒
解，僅供法官參考，法官不受其拘束，即否認其有「法規範」之
效⼒，後文⼜謂如經法官於裁判上引⽤者，當事⼈得依法聲請解
釋，此猶謂當事⼈得對於非「法規範」之法律⾒解，聲請解釋。
本非法規範之⾒解，僅因有⼀、⼆法官引⽤，即可使之「變性」
為法規範，在邏輯上亦難⾃圓其說，此種不合邏輯之⾒解，有無
勉強維持之必要，⺒無待深論。 
（七）覺今是⽽昨非，無損司法尊嚴。最⾼司法機關應有變更其
法律⾒解之⾃由與勇氣，蓋法官非神，其判斷與⾒解難免有錯誤
之時，於此社會情況快速變化之時代，覺今是⽽昨非之情形，更
所難免。尤其⾏使最⾼司法權之司法院⼤法官會議，過去作成之
解釋，如有⽋妥之處，除⾃⾏檢討變更外，別無救濟之途，如能
⾃⾏改正其以往解釋之失誤，不但於司法尊嚴無損，反⾜以顯⽰
其能擺脫成⾒，與時俱進。是故本件解釋案，似無遵循釋字第⼆
⼀六號解釋之必要。 

⼆、本件如予受理，則應作成「注意事項」違憲之解釋： 
（⼀）解釋文應為： 
司法院七⼗⼀年⼗⽉⼗八⽇發布之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
項第五⼗則（五）關於拍賣不動產期⽇通知書應記載「於再⾏拍
賣期⽇前，債權⼈聲明願負擔再⾏拍賣之費⽤者，仍得照前次拍
賣之最低價額承受之」之規定，逾越強制執⾏法第九⼗⼀條第九
⼗⼆條及第九⼗五條所規定之範圍，⾜以侵害債權⼈、債務⼈及
其他關係⼈之財產權，於憲法第⼗五條規定有所牴觸，應不再援
⽤。 
（⼆）解釋理由書應為：強制執⾏法第九⼗⼀條規定：「拍賣之
不動產，無⼈應買或應買⼈所出之最⾼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，⽽
債權⼈願承受者，執⾏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，將不
動產交債權⼈承受，並發給權利移轉證書，其不願承受或依法不



得承受者，由執⾏法院定期再⾏拍賣」「依前項規定再⾏拍賣
時，執⾏法院應酌減拍賣最低價額，酌減數額不得逾百分之⼆
⼗。」同法第九⼗⼆條規定：「再⾏拍賣期⽇，無⼈應買或應買
⼈所出之最⾼價，未達於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者，準⽤前條之規
定；如再⾏拍賣，其酌減數額，不得逾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百分
之⼆⼗。」綜觀上開規定，並無「於再⾏拍賣期⽇前，債權⼈聲
明願負擔再⾏拍賣之費⽤者，仍得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」
之明文，依其文義或論理解釋，亦難謂其含有此項意旨。 
司法院七⼗⼀年⼗⽉⼗八⽇所發布之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
事項第五⼗則（五）竟謂關於拍賣不動產期⽇通知書應記載「於
再⾏拍賣⽇前，債權⼈聲明願負擔再⾏拍賣之費⽤者，仍得照前
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之」，此項提⽰顯⺒逾強制執⾏法規定之
範圍，雖在通常情形，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，恆較再⾏拍賣之價
額為⾼，然於拍賣期⽇，經公眾競買結果，則其拍定價額，亦有
⾼於前次拍賣最低價額之可能，此於不動產價額波動劇烈，或再
⾏拍賣期⽇與前次拍賣期⽇間隔過久之情形下，尤有此項可能。
依該注意事項之所⽰，竟可不經公開競買，於拍賣期⽇前，准由
⼀債權⼈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，⾜以使他債權⼈及債務⼈
同蒙「不能以較⾼價額拍定」之不利益；對於因信賴拍賣公告⽽
向銀⾏貸款，準備繳納競標保證⾦之投標⼈，則有違誠信原則，
使之受有貸款利息之損失，並失去投標競買廉價不動產之機會，
均於其財產權有所侵害，該注意事項⾃與憲法第⼗五條規定有所
牴觸。 

三、結論： 
本件所涉注意事項並非「法規範」不能以之為解釋對象，本件應
不受理。如予受理，則應作該「注意事項」違憲之解釋，多數意
⾒亦認為：「前開規定，於兩次拍期⽇相距不久，⽽物價平穩之
通常情形下，固無不妥，惟物價於此期間內如⼤幅上漲，若不另
⾏估價拍賣，⼜無承受之確定期間，即難免有使承受價額較市價
偏低之可能，有關法令，⾃應斟酌此項異常狀況檢討修正。」
（⾒解釋理由書末段）。乃因認其可「求債權⼈權利之從速實
現，並兼顧債務⼈之利益」，⽽肯定其合憲性，顯有顧此失彼之
處，為求辦案「迅速」⽽犧牲「公平妥適」，令⼈不無遺憾。 

不同意⾒書三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楊⽇然 

本件聲請意旨求為解釋「經⼆次減價⽽未拍定之不動產，債權⼈
不願承受或依法不得承受，經執⾏法院命強制管理中，因聲請⽽
再⾏拍賣時，債權⼈不得聲明依更新拍賣程序前第⼆次減定之拍
賣最低價額承受。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五⼗則第五
款與此意旨不符部分，牴觸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⼆⼗三條規定，應
屬無效。」其中所稱「與此意旨不符部分」係指上開辦理強制執
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五⼗則（五）但書關於拍賣不動產期⽇通
知書應記載「於再⾏拍賣期⽇前，債權⼈聲明願負擔再⾏拍賣之



費⽤者，仍得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之」之規定。此項但書
規定允許債權⼈於再⾏拍賣期⽇前，不經公開拍賣程序，得按照
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拍賣之不動產。聲請⼈指此但書部分之
規定違憲，所持理由為：（⼀）依強制執⾏法第九⼗⼀條及第九
⼗⼆條規定，拍賣期⽇後，不得聲明承受，（⼆）更新拍賣，不
應許債權⼈依第⼆次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承受，以免損及債務⼈
及其他債權⼈之利益，（三）定期拍賣後即應依期實施拍賣；如
不經拍賣，即逕由債權⼈依前次最低價額承受，造成任意削除應
買⼈之拍賣機會，影響其對執⾏法院之信賴，（四）強制執⾏法
保障執⾏債務⼈於拍賣期⽇前得清償之權利，若執⾏法院於拍賣
期⽇前允許債權⼈承受該不動產，無異剝奪上開法律賦予債務⼈
之權利，侵害其憲法第⼗五條所保障之財產權。 

本件聲請解釋涉及兩項問題：（⼀）強制管理中之不動產再⾏拍
賣時，債權⼈是否得依上述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五
⼗則（五）但書規定，聲請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之？如
是，則執⾏法院依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交由債權⼈承受時，對
於債務⼈及其他債權⼈之權益將產⽣如何影響？（⼆）上述辦理
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五⼗則（五）但書規定（以下略稱
為「上述注意事項之規定」）究竟有無法律根據？如依此規定執
⾏的結果，將對債務⼈或其他債權⼈之權益產⽣不利之影響時，
究竟尚有何理由⾜以⽀持其合憲性？ 

關於這點，多數意⾒所通過之本件解釋，因有意避開第⼀項問
題，逕就第⼆項問題肯認上述注意事項之規定之合憲性的結果，
致本件聲請⼈就第⼀項問題指其為違憲之各項論點未能獲得充分
審認，⾄為可惜。實則，就第⼆項問題⽽⾔，本件合憲解釋仍有
諸多可議之處爰逐點說明如下： 

（⼀）上述注意事項之規定違反強制執⾏法第九⼗⼀條及第九⼗
⼆條規定之意旨：按強制執⾏法第九⼗⼀條及第九⼗⼆條均係就
不動產之初次拍賣或第⼆次減價拍賣無⼈應買或出價未達最低價
時，規定其處置之⽅法。是依此兩條法律之規定，可知（１）不
動產之執⾏以經公開拍賣程序為原則，（２）拍賣之不動產（不
問其為初次拍賣或第⼆次減價拍賣），如無⼈應買或應買⼈所出
之最⾼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，⽽依法得由執⾏法院交債權⼈承受
者，其承受之價額以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為準，（３）不動
產經執⾏法院定期再⾏拍賣後，即不得准許債權⼈依上次拍賣所
定之最低價額承受，蓋所以貫徹不動產之執⾏應經公開拍賣程序
的原則。就這點⾔，上述注意事項之規定，顯然逾越強制執⾏法
第九⼗⼀條及第九⼗⼆條規定之範圍，違反強制執⾏法上不動產
之執⾏應經公開拍賣程序決定其價額的原則。 
（⼆）強制執⾏法第九⼗⼀條第⼆項及第九⼗⼆條有關再⾏拍賣
時，執⾏法院應酌減拍賣最低價額之規定，不⾜以說明上述注意
事項之規定的合憲性，本件解釋，多數意⾒認為依照強制執⾏法
第九⼗⼀條第⼆項及第九⼗⼆條末段之規定，「再⾏拍賣期⽇最
低價額，應較前次拍賣最低價額為低」，從⽽推斷「在通常情
形，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，恆較再⾏拍賣之價額為⾼。實則此項



推斷洵屬臆測，並無邏輯必然的依據。蓋拍賣最低價額與實際拍
賣價額係屬兩事。再⾏拍賣期⽇最低價額較前次拍賣最低價額
低，並不保證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恆較再⾏拍賣之價額為⾼。再
⾏拍賣價額之⾼低，並不決定於其底價，⽽係由市價，應買⼈之
多寡，出價之⾼低以及競爭的程度等諸多因素所決定。尤其是對
於強制管理中之不動產聲請拍賣，每因前次拍賣時間久隔，極易
發⽣不動產價格之變動，倘如仍許債權⼈依上述注意事項之規定
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，則極易發⽣流弊。 
（三）上述注意事項之規定妨礙債務⼈及其債權⼈之權益：
（１）就債務⼈之權益⾔，強制執⾏法賦予債務⼈得在拍賣期⽇
前隨時提出現款，清償債務，以免其不動產遭受強制執⾏之權利
（參看同法第五⼗八及第⼀百⼗三條）。倘如依上述注意事項之
規定，若執⾏法院得於再⾏拍賣期⽇前允許債權⼈照前次拍賣之
最低價額承受該不動產，則上述債務⼈依法所享有之權利勢將橫
遭剝奪。（２）再就其他債權⼈之權益⽽⾔，拍賣物以拍歸出價
最⾼之應買⼈為原則（參看⺠法第三百九⼗三條），此所以保護
債務⼈之利益，並兼顧執⾏債權⼈就最⾼價受償之權利。但依上
述注意事項之規定，債權⼈得不經公開拍賣之程序，僅須提出前
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，即可承受債務⼈之不動產，則其他債權
⼈受償之權利必將遭受影響。 
（四）上述注意事項之規定，不符合必要性原則：上述注意事項
之規定，雖為簡化執⾏程序，從速實現債權⼈之權利⽽設，但可
能發⽣侵害債務⼈、其他債權⼈、拍賣應買⼈權益之結果，且前
次拍賣之最低價額如確較再⾏拍賣之價額為⾼，則債權⼈仍可參
加再⾏拍賣以獲取拍定抵押物。因此並無保留上述注意事項規定
之必要。 
（五）上述注意事項之規定，嚴重損害司法威信：強制執⾏乃依
藉國家強制⼒，實現或確保私權之程序，其執⾏之妥當與否，最
須重視程序之合理與公正。尤其是司法機關辦理執⾏事件，直接
與⼈⺠之利益有關，間接即為司法之威信所繫。上述注意事項之
規定，允許債權⼈在執⾏法院再⾏定期拍賣後，得不經公開拍賣
之程序，僅依前次拍賣所定最低價額即得承受拍賣之不動產，不
僅影響其他債權⼈以及拍賣之應買⼈對執⾏法院之信賴，且易滋
⽣流弊，其對司法威信之損害，莫此為甚。 
綜上所述，司法院七⼗⼀年⼗⽉⼗八⽇修正發布之辦理強制執⾏
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五⼗則（五）但書部分關於拍賣不動產期⽇
通知書應記載「於再⾏拍賣期⽇前，債權⼈聲明願負擔再⾏拍賣
之費⽤者，仍得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之」之規定，顯然逾
越強制執⾏法第九⼗⼀條及第九⼗⼆條規定之範圍。且在⽋缺必
要性的情形下設此規定，⾜以妨礙債務⼈及其他債權⼈拍賣應買
⼈之合法權益，與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⼆⼗三條之意旨均有未符，
並有嚴重損害司法威信之虞，應不再援⽤。 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216號解釋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16


強制執⾏法第91條、第92條(64.04.22)

辦 理 強 制 執 ⾏ 事 件 應 ⾏ 注 意 事 項 第 50 則 （ 五 ）
(79.02.19)

相關文件 抄華南商業銀⾏股份有限公司化表⼈羅０華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為就台灣⾼等法院七⼗五年度抗字第⼀三六三號裁定所適

⽤之「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」第五⼗條第五款之規

定，發⽣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謹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

項第⼆款及第六條之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

說明。

說 明：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台灣⾼等法院七⼗五年度抗字第⼀三六三號裁定所適⽤之辦理強

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五⼗條第五款規定，牴觸憲法第⼗五

條以及第⼆⼗三條規定，為此狀請 鈞院為違憲審查，並賜准解釋

如下：「

1 經⼆次減價拍賣⽽未拍定之不動產，債權⼈不願承受或依法不

得承受，經執⾏法院命強制管理中，因聲請⽽再⾏拍賣時，債權

⼈不得聲明依更新拍賣程序前第⼆次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承受。

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五⼗條第五款與此意旨不符部

分，牴觸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⼆⼗三條規定，應屬無效。

2 本件解釋應有拘束台灣⾼等法院七⼗五年度抗字第⼀三六三號

裁定之效⼒，聲請⼈得依⺠事訴訟法關於再審之規定聲請再審，

以資救濟。」

⼆、事實經過

1 緣聲請⼈係債務⼈彭０訓之抵押權⼈，債務⼈屆期未能履⾏債

務，聲請⼈依法聲請拍賣抵押物，經台灣新⽵地⽅法院七⼗三年

度⺠執丙⼀字第⼀九八五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⾏在案。

2 執⾏法院先後於七⼗三年七⽉⼆⼗三⽇（第⼀次）、同年八⽉

⼗四⽇（第⼆次）、同年九⽉三⽇（第三次），以拍賣最低價額

分別為新台幣（以下同）⼆千零⼆⼗萬⼀千八百七⼗元、⼀千六

百⼗六萬⼀千四百九⼗元、⼀千⼆百九⼗⼆萬九千⼆百元實施拍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65&ldate=1975042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93&ldate=19900219&lser=001


賣，因無⼈應買或所出最⾼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，⽽債權⼈不願

承受，於同年九⽉六⽇命強制管理。

3 不動產強制管理中，聲請⼈於七⼗五年五⽉九⽇聲請再⾏拍

賣。執⾏法院爰定於同年六⽉四⽇下年四時（第四次)，以最低

價額⼀千零三⼗四萬四千元實施拍賣。詎另⼀抵押權⼈台０實業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稱台０公司）於再⾏拍賣期⽇前之上午九

時，聲明願負擔第四次拍賣之費⽤，請求依第三次拍賣之最低價

額承受，執⾏法院准其承受，並停⽌拍賣。

4 聲請⼈以拍賣期⽇後不得聲明承受，且⺒覓妥應買，其投標⾦

額⾼於第三次拍賣最低價額為由，聲明不得由台０公司承受並聲

請另⾏定期實施，執⾏法院裁定駁回。聲請⼈不服該裁定，以拍

賣期⽇後不得聲明承受及強制管理中再⾏拍賣時，債權⼈不得請

求就更新拍賣程序前第⼆次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承受為由，依法

提起抗告。惟經台灣⾼等法院七⼗五年度抗字第⼀三六三號裁

定，以下述理由駁回抗告：「本院按債權⼈對於本次拍賣之不動

產，於無⼈應買或應買⼈所出之最⾼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時，如

依法得承受並願照拍賣最低價額承受者，應於拍賣期⽇前，預向

法院提出書⾯聲明，或於拍賣期⽇到場聲明之，逾期視為不願承

受，由法院再⾏定期拍賣。但於再⾏拍賣期⽇前，債權⼈聲明願

負擔再⾏拍賣之費⽤者，仍得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之。辦

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五⼗條第六款（按應係第五⼗條

第五款，聲請⼈加註），著有明文。本件債權⼈之⼀之台０實業

股份有限公司，於⺠國七⼗五年六⽉四⽇下午四時第四次拍賣期

⽇前之同⽇上午九時，聲明願負擔第四次拍賣之費⽤，請求按第

三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。原執⾏法院准如所請，揆諸上開說

明，洵無不當。因⽽其駁回本件之異議，要非無據。抗告意旨，

空⾔指摘原裁定，非有理由。」因不得再抗告⽽確定。

5 聲請⼈⺒於強制管理中，另⾏聲請定期拍賣，並⺒覓妥參與投

標之⼈，本可藉此次投標⽽回收絕⼤部份之債權，詎台０公司以

第三次拍賣最低價額承受，致停⽌拍賣，不僅嚴重影響聲請⼈之

債權回收，且減損債務⼈之清償資⼒。

三、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（⼀）強制管理中再⾏拍賣時，債權⼈不得請求就更新拍賣程序

前第⼆次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承受：

1 拍賣期⽇後不得聲明承受：強制執⾏法第九⼗⼀條第⼀項規定



「拍賣之不動產無⼈應買或應買⼈所出之最⾼價未達拍賣最低價

額，⽽債權⼈願承受者，執⾏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

額，將不動產交債權⼈承受。‧‧‧其不願承受‧‧‧者，由執⾏法院定

期再⾏拍賣。」第九⼗⼆條亦規定「再⾏拍賣期⽇無⼈應買或應

買⼈所出之最⾼價，未達於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者，準⽤前條之

規定。」第九⼗五條規定「經⼆次減價拍賣⽽未拍定之不動產，

債權⼈不願承受時‧‧‧應命強制管理。‧‧‧」是以，債權⼈對於拍賣

之不動產，於無⼈應買或應買⼈所出之最⾼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

時，如依法得承受並願承受者，應於拍賣期⽇前或拍賣期⽇向執

⾏法院提出聲明，否則，逾期即不得為承受。此就執⾏法院定期

再⾏拍賣或命強制管理，應於債權⼈不願承受時始予為之推之即

明，蓋如債權⼈得於拍賣期⽇後始聲明承受，則執⾏法院何時定

期再⾏拍賣，直繫於債權⼈之任意，何時命強制管理，全依債權

⼈之決定，勢必影響執⾏程序之終結，造成強制執⾏程序之拖

延，其不妥當，豈待⾔之。

2 更新拍賣不應許債權⼈依第⼆次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承受：且

依強制執⾏法第九⼗五條規定，不動產在強制管理中，得依債權

⼈或債務⼈聲請再⾏拍賣。此為拍賣之更新，應依債權⼈或債務

⼈聲請為之，不得依職權進⾏。⽽債權⼈或債務⼈所以為此聲請

者，係因強制管理為時既久，不動產價格業⺒⽣變動，再予拍

賣，有較⾼之價格或有⼈應買，債權⼈受償機會較⼤。故於此

際，亦不應許債權⼈請求照更新拍賣程序前第⼆次減定（即第三

次拍賣）之拍賣最低價格承受，以免損及債務⼈及他債權⼈之利

益。

3 定期拍賣即應依期實施拍賣：法院如⺒定期拍賣，即應於拍賣

期⽇實施拍賣，不得由債權⼈以前次拍賣最低價額承受，以保障

應買⼈拍賣之機會，並維護債務⼈利益。因應買⼈既⺒準備應

買，苟無正當理由，不宜遽使其為此所花費之勞⼒、時間、費

⽤，付之東流，且其出價未必低於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，何況如

債權⼈願以前次拍賣最低價額承受，原非不得於本次拍賣時出⾯

應買，如其價格⾼於其他應買⼈，⾃亦必獲得拍定。如不經拍

賣，即逕由債權⼈依前次最低價額承受，不但造成任意削除應買

⼈之拍賣機會，影響其（國⺠）對執⾏法院（司法制度）之信

賴，並形成隨意縮減債務⼈賣得⾼價之機會，實⺒浸蝕⾄憲法第

⼗五條所規定財產權之維護。

4 保障執⾏債務⼈於拍賣期⽇前得清償之權利：再者，如認為再



⾏拍賣期⽇前得聲明承受，則明顯牴觸強制執⾏法第⼀百⼀⼗三

條準⽤第五⼗八條「查封後，債務⼈得於拍賣期⽇前，提出現款

聲請撤銷查封」之規定。因依該條規定，債務⼈得於拍賣期⽇之

前，提出現款，以清償債務，避免其不動產遭受拍賣，致⽣不能

回復之損害。若執⾏法院於拍賣期⽇前允許債權⼈承受該不動

產，無異剝奪上開法律所賦與債務⼈之權利，不但對債務⼈過

苛，且如前述⺒侵害到憲法第⼗五條所保障之財產權。

5 結論：在強制管理中，執⾏法院⺒定期再⾏拍賣後，執⾏債權

⼈或參與分配之債權⼈不得再以更新拍賣程序前第⼆次減定之拍

賣最低價格承受，蓋此事不但影響執⾏債務⼈之權益，且影響其

他執⾏債權⼈之權益，⽽依上開說明，⾃現⾏強制執⾏法規定觀

之，應否認執⾏債權⼈有此權利，簡⾔之，執⾏債權⼈本得以前

次拍賣最低價格出來應買，無妨礙其取得拍賣物，反之，若准其

以前次拍賣最低價格直接承受，不但剝奪執⾏債務⼈於拍賣期⽇

前得提出現款，清償債務以免喪失拍賣物之權利，且有侵害其他

執⾏債權⼈因賣得較⾼價⾦⽽多獲清償機會之虞。矧造成任意削

除其他應買⼈之拍賣機會，損傷國⺠對司法制度之信賴！

（⼆）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五⼗條第五款之規定，

牴觸憲法：

1 按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就⼈⺠⾃由權利之限制，非依法律

不得為之，乃⺠主國家主權在⺠思想之精義所在，亦為憲法第⼆

⼗三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款所揭櫫之⼈權保障基本原

則。從⽽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，不得以命令定之。此係法律保

留原則之當然內涵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六條亦著有明文。本件執

⾏債權⼈於執⾏法院⺒定期拍賣之後，是否得以更新拍賣程序前

第⼆次減定之拍賣最低價格承受，不但影響執⾏債務⼈權益，且

影響其他執⾏債權⼈權益，關於此等涉及⼈⺠權利義務事項，依

上開說明，本應以法律明文規定為是。如未明文規定，亦應依據

現 ⾏ 強 制 執 ⾏ 法 之 規 定 ， 詳 為 探 求 ， 以 符 法 意 。 ⽽ 依 前 述

（（⼀）)，⾃現⾏法規定觀之，應否認執⾏債權⼈有此權利。

但台灣⾼等法院七⼗五年度抗字第⼀三六三號裁定所適⽤之「辦

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」（以下稱注意事項）第五⼗條第

五款卻規定：「拍賣不動產期⽇之通知書，應記載『債權⼈對於

本次拍賣之不動產，於無⼈應買或應買⼈所出之最⾼價未達拍賣

最低價額時，如依法得承受並願照拍賣最低價額承受者，應於拍

賣期⽇前，預向本院提出書⾯聲明，或於拍賣期⽇到場聲明之，



逾期視為不願承受，由本院再⾏定期拍賣。但於再⾏拍賣期⽇

前，債權⼈聲明願負擔再⾏拍賣之費⽤者，仍得照前次拍賣之最

低價額承受之』。」該注意事項係內部規章，⽽非法律，亦未有

強制執⾏法之授權，卻就前開權利義務事項予以規定，且作與前

述強制執⾏法意旨不同之規定，核與法律保留原則顯不相符，依

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規定，應屬無效。

2 或謂前述注意事項第五⼗條第五款之規定，係為促進強制執⾏

程序之終結，以盡速實現執⾏債權⼈之權利，並保障執⾏債務

⼈，蓋於拍賣期⽇之前，有債權⼈願意依前次拍賣所定最低價額

承受並負擔再⾏拍賣之費⽤者，如准予承受，則不必遲⾄拍賣期

⽇，始對拍賣物加以換價，因⽽可縮短強制執⾏進⾏程序，且債

權⼈以前次拍賣最低價額承受，比再⾏拍賣所定最低價額⾼，⼜

負擔再⾏拍賣之費⽤，因⽽得增加拍賣物換價價額並減少再⾏拍

賣費⽤之⽀出，故對執⾏債務⼈及其他執⾏債權⼈⽽⾔，不但無

害反⽽有利。

但查，(1）再⾏拍賣拍定之價額，未必比前次拍賣最低價額低，

此在不動產命付強制管理中，依聲請⽽再⾏拍賣時尤然。因為物

價隨社會發展⽽發⽣波動，亦因個⼈主觀需要⽽評價不同，前時

價格低廉者，後時未必不昇⾼，⾃⼰無需要者，他⼈未必不需

要，如時間間隔稍⻑，則價格波動更為顯著。所以前次拍賣之最

低價額，未必比再⾏拍賣所拍定之價額⾼，再⾏拍賣結果可能對

執⾏債務⼈及債權⼈更屬有利。若然，即不應許債權⼈依前次拍

賣最低價額承受，以免損害執⾏債務⼈因賣得較⾼價格，增加清

償能⼒，⽽執⾏債權⼈亦因⽽多獲清償之權益。本件即屬顯例，

聲請⼈⺒覓妥應買⼈，約定將以新台幣（下同）⼀千六百五⼗萬

元以上價格參與投標，此價格比第三次拍賣核定之最低價額⼀千

⼆百九⼗⼆萬九千⼆百元超出近四百萬元，即多出承受價額約三

分之⼀。如再⾏拍賣，對債務⼈及債權⼈⽽⾔，反⽽有利。(2）

且縱使再⾏拍賣，其增加之費⽤及延⻑之時間，亦甚鮮少，亦不

致影響執⾏債務⼈供清償資產之維持及強制執⾏程序之終結。

按⼈⺠之財產權，應予保障，憲法第⼗五條⺒設有明文，苟無正

當之法律依據，即不得任意剝奪⼈⺠財產權。不動產強制管理

中，依聲請⽽再⾏拍賣，如依期實施拍賣，依上所述，對執⾏債

務⼈及執⾏債權⼈較屬有利，乃前述注意事項第五⼗條第五款規

定卻准許債權⼈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，致使執⾏債務⼈之

拍賣財產換價價額減少，債權⼈之債權受償程度降低，與財產權



應予保障之意旨，顯屬有違。且如前所述（（⼀） 4），該注意

事項第五⼗條第五款規定，無異剝奪執⾏債務⼈，依強制執⾏法

第五⼗八條規定所賦與之得於拍賣期⽇前，提出現款聲請撤銷查

封之權利，⺒屬直接侵犯執⾏債務⼈之財產權。是該規定，牴觸

憲法第⼗五條規定，⾄為顯然。

謹 呈

司 法 院 公鑒

華南商業銀⾏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⼈ 羅０華

中華⺠國七⼗五年八⽉五⽇

台灣⾼等法院⺠事裁定 七⼗五年度抗字第⼀三六三號 

抗 告 ⼈ 華南商業銀⾏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⼈ 羅０華 住同右 

上抗告⼈因與李０傑律師（即彭０訓之破產管理⼈）間拍賣抵押

物強制執⾏事件，對於中華⺠國七⼗五年六⽉⼗七⽇台灣新⽵地

⽅法院七⼗三年執字第⼀九八五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

如下：

主 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費⽤由抗告⼈負擔。

理 由

本件抗告意旨略以：（⼀）拍賣期⽇後不得聲明承受，（⼆）強

制管理中再⾏拍賣時，債權⼈不得請求就更新拍賣程序前第三次

減定之拍賣最低價額承受云云。

本院按債權⼈對於本次拍賣之不動產，於無⼈應買或應買⼈所出

之最⾼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時，如依法得承受並願照拍賣最低價

額承受者，應於拍賣期⽇前，預向法院提出書⾯聲明，或於拍賣

期⽇到場聲明之，逾期視為不願承受，由法院再⾏定期拍賣。但



於再⾏拍賣期⽇前，債權⼈聲明願負擔再⾏拍賣之費⽤者，仍得

照前次拍賣之最低價額承受之。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

第五⼗條第六款，著有明文。本件債權⼈之⼀之台０實業股份有

限公司，於⺠國七⼗五年六⽉四⽇下午四時第四次拍賣期⽇前之

同⽇上午九時，聲明願負擔第四次拍賣之費⽤，請求按第三次拍

賣之最低價額承受。原執⾏法院准如所請，揆諸上開說明，洵無

不當。因⽽其駁回本件之異議，要非無據。抗告意旨，空⾔指摘

原裁定，非有理由。

綜上所論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爰依強制執⾏法第四⼗四條，⺠

事訴訟法第四百九⼗⼆條第⼀項、第九⼗五條、第七⼗八條裁定

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七 ⼗ 五 年 七 ⽉ ⼗ ⼆ ⽇




